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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職

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第1項及第2項

除法令所規定
外，不得兼任
他項公職、領
證職業或業務

依法令兼職者，
不得兼薪

離去本職時，
其兼職亦應同
時免兼

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第8項

公務員兼職管理辦法草案

應經服務機關
許可/機關首長
應經上級主管
機關同意或備
查

俟前開兼職管
理辦法草案發
布後更新

公務人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
資民營事業機構、財團法人及
社團法人董、監事職務規定

政府投資或轉
投資民營事業
機構

直接監督關係
者，不得兼任

財團法人、社
團法人

非確屬業務需
要，均不得再
派員兼任

行政院限制所屬
公務人員借調及
兼職要點

各機關因業務
特殊需要，商
借其他機關現
職人員

兼課

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第4項

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

應經服務機關許可
/機關首長應經上
級主管機關同意或
備查

不得兼任公私立
學校專任教師

均依軍公教人員兼職
費支給表核給兼職費

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

公
職

各級民意代表、中央與地方機關
之公務員及其他依法令從事於公
務者。

業
務

不論是狹義的業務，如已取得各
類證照之執行業務；或廣義的
「以反覆同種類之行為為目的之
社會活動」之行為均屬之

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

非營
利事
業或
團體

1. 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公營、私營
或公私合營。

2. 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
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
或立案成立之事業或團體。

報
酬

受有金錢給與或非金錢之其他利
益。

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第4項

教
學

於學校、補習班、訓練機構或民
間公司傳授專業知識或生活技能。

時
數
限
制

上班時間兼任教學工作者，每週
以4小時為限，並應以請事假、休
假或以加班補休方式為之.。

＊兼職費支給作業SOP

★每月最多得領受2個
兼職費，且總額以
17,000元為限。

兼職兼課篇

貼心提醒：公務人員於辦公時間應聘至各訓練機
構授課或專題演講，如與公務相關，係符合請假
規則第4條第8款規定，經機關許可後，得核予公
假前往授課，期間由機關視實際需要核給。

貼心提醒：如利用公餘時間以按件計酬方式，打工賺取薄利，倘無損公務員尊
嚴，且本職所任工作非屬機關保密性及不可外洩民間之專業技術性，則與服務
法無悖。

貼心提醒：銓敘部刻正配合111年
6月22日公布之公務員服務法授權
規定，擬具公務員兼職管理辦法
草案，提供各機關（構）於同意
公務員兼職時有一致性處理。

https://www.dgpa.gov.tw/acase/information?uid=561&pid=10432


小玉剛搬到新社區，得否兼任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總幹事、委員或主任委
員？

公務員之身分不因上班時間或下班時間而有不同，因此，公務人員兼職或兼課，非有法令依據，不得為之；公餘時間，亦同。

均不得兼任公寓大廈管
理委員會總幹事、委員
或主任委員。

1. 委員或主任委員：以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係「非以營利為
目的之團體」，爰公務員得否兼任委員或主任委員，均須
經服務機關審酌實際情形及相關規定同意或備查（視公務
員兼職管理辦法草案通過後規定調整）。

2. 總幹事：非為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之組成，而係為公寓大
廈管理條例所稱之「管理服務人」之一，亦即該職務為區
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所僱傭或委任而執行建築物管理維護
事務者，為執行業務之一環，依前開服務法第15條第2項
規定，除法令所規定外，不得兼任。

得否兼任？

TIPS



1.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、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交通部函釋等規定，汽車駕駛人駕駛營業汽車營業或以駕駛汽車為職業者，
均為「職業駕駛人」，須領有職業駕照始得為之，且該職業駕照須定期經主管機關審驗。

2. 依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第2項規定，除法令規定外，不得兼任領證職業及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。
TIPS

• 兼職時段為下班或
休假，自得兼任。 得否兼任？

阿璋得否利用下班或休假時間，兼任新型態駕駛(如Uber、多元化計程車)，
賺取外快？

• 「新型態職業駕駛」(如Uber、多元化計
程車)依規定均為「職業駕駛人」，其自
行駕駛營業汽車營業或受雇擔任駕駛工作，
均屬服務法第15條第2項所稱之「領證職
業」，故除法令所規定外，公務員尚不得
兼任之，不因下班或休假而有所不同。



阿德熱心公益，鄰里關係良好，深受地方人士推崇，能否兼任村里長或鄰
長，為民服務？

「公職」，依司法院釋字第42號解釋，凡各級民意代表、中央與地方機關之公務員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者皆屬之。TIPS

• 村里長及鄰長均為服務法
第15條所稱「公職」，因
此均不得兼任。

得否兼任？
• 村里長：屬於服務法第15條所稱「公職」，

除法令所規定外，不得兼任。

• 鄰長：鄰長為義務性之榮譽職務，以服務
左鄰右舍為其工作內容，非司法院釋字第
42號解釋所稱之公職人員。故公務員從事
此項義務性之服務工作，法無禁止。



小花有導遊證照，能否在下班時間或休假期間以無報酬或義工方式，
兼任旅行社導遊？

TIPS

• 不利用上班時間，且無
報酬，可以兼任。 得否兼任？

旅行社導遊或領隊，依導遊人員管理規則及領
隊人員管理規則規定，須有執業登記證方可執
行業務，為服務法所稱「領證職業」，於下班
時間或休假期間，亦不得以無給職或義工方式
兼任旅行社導遊或領隊。

旅行社導遊或領隊，依導遊人員管理規則及領隊人員管理規則規定，須有執業登記證方可執行業務，為服務法第15條第2項所稱
「領證職業」。



TIPS

• 有損公務員尊嚴，
一律禁止。 得否兼任？

阿宏得否利用下班或休假時間，兼職當外送服務員，賺取外快？

公務員偶爾以按件計酬方式打工賺取薄利
(按：於外送平台接單外送提供勞務即屬之)，
未具經常、持續等常態性質，且未有與本職工
作或尊嚴有妨礙之情形者，尚非不得為之。

公務員利用公餘時間偶而以按件計酬方式打工賺取薄利，倘所兼之計件工作無損公務員尊嚴，且本職所任工作非屬機關保密性及
不可外洩民間之專業技術性，尚與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規定不悖。


